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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天地 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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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论证人间世界和自然世界在本质上的不同。人间世界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

性，需要通过主观与客观、多元与单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解。虽然如此，科学主义——认为社会

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而揭示普适和确定性的规律——影响仍然非常巨大，在经济学和法学的形式主义

理论传统中尤其明显。它偏重演绎逻辑以及数学化的推演，并且效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结果是

片面依赖于演绎而忽视归纳。如此的思维和研究进路其实违反了自然科学紧密、有机结合演绎和归纳的

基本方法。本文论证社会科学应拒绝形式主义的方法，从立足于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出发，然后应用演绎

逻辑从中导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这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其目

的是形成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和限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与洞见，而非去试图构建普适与绝对的真理。

［关键词］形式主义理论 历史学 演绎和归纳 新制度经济学 有限理论

在全球的现代化历程之中，自然科学无疑起

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而在中国全力追求现代化

的今天，几乎一切都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已经成为

一种不言而喻的信条。这样的意识可以见于“社

会科学”这个词汇本身——虽然人们曾经试图把

社会、经济、政治等学科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但

是，久而久之，大家都几乎没有例外地采用了“社

会科学”这个词，而且习惯性地把其中各个学科

和法学都与“科学”相提并论，在国内尤其如此。

这种倾向可见于学术管理人员的思想，当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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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社会科学”和法

学与“自然科学”的多重不同。当然，这不表示笔

者提倡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完全隔离，拒绝任

何借鉴，而是面对当今“科学主义”——认为关乎

人间世界的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同

样追求普适规律——的强大威势，更需要澄清的

是两者之间的不同。本文之所谓的“科学主义”

所指不仅是哲学史中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

义”等影响强大的思想，而更是由于科技在现代

世界中所起到的有目共睹的广泛作用，它在人们

心目中有着无比的威信，从而促使人们认为其方

法不仅适用于物质世界，也适用于人间世界。本

文强调的则是，唯有认识到两种世界的不同，才

有可能有限和有效地借助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来认识真实的人间世界。

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

（一）研究对象的不同

首先，应该说明两者研究对象的关键差别。

人是个具有意志、理性、感情的主体，而不是物

体，而人间社会是由如此的主体相互作用所形成

的，因此，尤其是在实践生活（区别于理论建构）

之中，明显在客观性之外更具有主观性，在普适

性之外更具有特殊性，在确定性之外还具有模糊

性和偶然性。而关乎物质的研究，则只需考虑其

客观性和普适规律性。固然，自然科学在其现代

发展中，似乎日益关注特殊性，譬如，划分为众多

不同的领域／次级学科，分别具有其不同的研究

对象、规律和方法，但是，总体来说，自然科学仍

然强烈倾向普适主义和纯粹的客观主义。这一

倾向，在自然科学的第一个系统化的现代成果牛

顿力学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其基本信念是：

第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研究者并永恒存

在的，不带有主观因素；第二，认为自然世界是被

几个关键普适规律所支配的；第三，认为关于自

然世界的命题与判断可以由可确定的几个基本

公理的组合、应用推理出来，就像欧几里得几何

学那样。（玻姆［Bohm］，1971［1957］：130-132；寇
恩［Cohen］，2002：57-58）

人们多认为，社会研究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追

求、模仿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主义。殊不知，

正是普适和特殊以及客观和主观的并存实际才

足以说明人与物质世界的不同。其中关键不在

于排除特殊而简单偏重普适规律，而在于同时看

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存以及其间的异同和互

动。关乎真实人间世界的抽象应该同时照顾到

普遍和特殊，而不是把两者简单化约为其单一方

面。这也是为什么现有的不同学科共同组成了

一个从普适主义到特殊主义的连续体，其两极是

普适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特殊主义的人文研究，而

社会科学则正居于其间。

（二）研究对象背后的基本关系的区别

自然科学所界定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人类意

识之外的自然世界。在自然科学看来，这一研究

对象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主导性规律，是确定性的

因果规律。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寻找自

然现象中促因（cause）与后果（effect）之间确定性

的因果规律，逐渐成为自然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对这些因果规律的发掘与认定，逐渐被视作理性

（rationality）的重要能力。（冯·赖特［von Wright］，

1971：2-3）这一特征，在自然科学的核心——物

理学那里尤为显著。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最早

得到系统的发展与严密的数学化。这和牛顿力

学本身特别适合处理一对一的确定性因果关系

（一个原因对应一个后果，而且这种对应关系是

确定性的）有很大的关系。牛顿力学的对象——

物体的运动，特别适合用一对一的确定性因果关

系加以把握。（Bohm，1971［1957］：5-6，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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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社会，当然也有较为明确的一对一因

果关系存在，但是，重大的历史现象（如英国的工

业革命、中国革命、中国近 20年的“隐性农业革

命”，见黄宗智，2014b，第 3卷：第 2章；黄宗智，

2003［1995］；黄宗智，2014b，第 3卷：第 5章），多

源自几个不同来源和半独立的历史趋势的交汇

或交叉，在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源自

人的主观意志的抉择，也有实践世界中的无穷的

特殊性和模糊性；在确定性的因果规律之外，还

存在偶然性；而源自实践中的偶然性的长期积

累，更可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历史趋势。也

就是说，对理解人间社会来说，要逼近真实不能

从确定规律和抉择、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普

适与特殊等二元双方中简单做出非此即彼的单

一选择，而在于看到两者的并存和相互关联。

（三）普适与有限的规律

相应的不同是，物质世界与人间社会间的

“规律”性质的不同。前者追求的是确定化、普适

化的真实——是能够在实验室里重建设定条件

并且没有例外地证实（或证伪）的规律，但在人间

社会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条件，最多只能探索到有

限真实的有限规律。在我们从经验作出概括和

抽象化的过程之中，只能希望达到一种局部有限

的真实，而不是普适的、完全确定的，可以通过可

重复的实验来证实的真实。即便是在现今追求

高度“科学化”（形式化）的法学和经济学领域中，

也会承认法律／经济是不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

无条件地普适化的：譬如，把美国法律不加选择

地完全照搬、实施于中国，或把来自美国经验的

经济规律不加选择地完全适用于中国。

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科相对最偏向特殊

主义。今天在国内，历史学科尤其带有强烈的完

全特殊化倾向，其主流几乎拒绝任何抽象化（概

括），只求忠于史实，只求精确“真实”地“反映”、

“重建”史实，因此导致了（批判者所谓的）史学的

“碎片化”。但这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

影响的国外历史学科很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

家，历史学科已经广泛采纳了社会科学众多的方

法和理论。这种倾向尤其可见于经济史、社会

史、家庭史、人口史等领域，并创建了认识上重要

的突破。但这并不等于简单地采用科学主义、简

单地追求绝对化的规律、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

而是有限定界限的抽象化、规律化和理论化。

其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譬如中国革命，既

不可以仅凭叙事来理解，也不可以仅凭社会经济

结构来理解，而是要兼顾两者，既要掌握长时段

的结构性变迁，也要认识到关键人物的意志和抉

择。也就是说，兼顾结构与能动、普遍与特殊、规

律与偶然，而且更要看到两者间的互动。中国革

命史充满抉择与结构间的张力、相悖以及适应的

例子。（例见黄宗智，2003［1995］关于“土改”和

“文化大革命”的论析）譬如，适当结合倾向特殊

主义的叙事史学和倾向普遍主义的社会科学化

史学，要比简单依赖任何单一方更能解释中国

革命。

（四）一统的规范认识和多元的理论

自然科学领域较多地认同于单一理论／规

范认识。即便如此，仍然会呈现由于规范认识危

机而导致的“科学革命”。正如库恩（Thomas
Kuhn）说明的，科学界一般倾向于大多数专业人

士都接纳同一规范认识（paradigm）的常态，要到

积累了众多违反规范认识的经验证据之后，才会

形成一种范式危机，最后导致规范认识的修改和

重组。（Kuhn，1970［1962］）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

子来阐释库恩的这个论点：17世纪—18世纪，物

理学的规范认识是以牛顿运动定律为核心的。

在这一规范认识下，物体的运动，可以用严格确

定的一组微分方程来描述。给出恰当的初始条

件（initial conditions），我们可以推算物体在此后

任一时刻的运动状态，特别是该物体的位置（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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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与动量（momentum，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这两

个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关键变量。而物理世界

的全部现象，最后均可化约、归结到由这样确定

性规律所左右的物体的运动。①追求这样带有确

定性、可预测性、一对一因果关系的普适规律迄

今仍然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主要内涵。

但是，在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随着微观领

域物理实验手段的发展，科学家逐渐发现，在原

子层面这样的微观现象领域，物体（粒子）的运动

状态存在内在的、固有的不确定性，因此相应的

物理理论，只能以几率（probability）来刻画粒子的

运动状态。这种非确定性的运动规律，一个最广

为人知的表述就是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亦即粒子位置与动量无法同时确定，

同时，这一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一个数学不等式

来描述的。②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精确分析微

观物理现象的量子力学的基本框架已经被建立

起来，其基本精神便是对牛顿力学规范认识的否

定。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转变，正是一种由

实验领域新发现的积累否定原有规范认识，并且

在实验与理论的相互刺激下，催生出新的规范认

识的典型历史经验。③今天，牛顿力学的自然观

甚至被批评为一种机械主义的决定论（Bohm，

1971［1957］：64）。但是，以几率和不确定性为主

的科学观至今仍然没有渗透社会科学，其“主流”

仍然强烈倾向之前的牛顿力学的世界观。

物理科学的常态是统一的规范认识，而社会

科学，正因为其主题以及其性质的不同，不会趋

向同样的统一性。而且，社会科学完全不像自然

科学那样，能够以普遍有效的可重复的实验方

法，对理论／规范认识进行检验和约束，从而保

证在整个学术圈中规范认识的一统性。长期以

来，社会科学更多倾向一种天下分而不合的常

态，在形式主义理论的主流之外，有众多其他影

响较大的非主流理论与之对抗（例如，倾向特殊

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和实体主义，当然也包括与形

式化的新自由主义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后者

同样带有强烈的普适主义冲动）。如此的现象是

我们这里要论证的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实质上

的不同的佐证。而这个社会“科学”的“特征”说

明的不是其不足，而正是社会与物质世界的实质

性不同。

人们其实凭直觉就能相当广泛地认识到，在

人们追求的真、善、美之中，唯有“真”应该是部分

由科学研究主宰的，而“善”与“美”则明显是特殊

化的，不能普适规律化。其实，我们在上面已经

看到，即便是在“真”的领域，人与人间社会也与

自然世界十分不同，部分原因是“善”和“美”一定

程度上也是人间社会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其

中占据一定重要性的动因。这也是为什么试图

建立科学主义认识的形式主义理论一般都排除

关乎“善”与“恶”的道德伦理，而与之对抗的后现

代主义和实体主义则倾向强调道德伦理在人间

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下面还要讨论）。

对我们拒绝科学主义的人来说，社会科学的

多元常态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正是其多元常

态使我们可以在科学主义化的形式主义主流传

统之外找到更多、更有洞见的理论资源，赋予我

们可资借用的非主流资源。

（五）意识形态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从意识形态——背后有政权推

动的理论——的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在后者之中，可以说绝少

见到“左”和“右”之分。这当然和其研究对象的

不同直接相关：追求物质世界的规律一般谈不上

什么政治意识。而社会科学则完全不同，几乎所

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因为

“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与社会科学理论交搭的。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科学”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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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术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新保

守主义）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已经完全（再次）占据

社会科学中的主流位置的原因。马列主义和新

自由主义同样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都是试

图掌控所有不同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历史学）的

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会看

到对其的众多多元化反应和抗拒。在改革时期

的中国，则由于原来的马列主义和改革中舶来的

新自由主义的并存，几乎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等

的多元化理论的局面——当然，仍有不少“禁

区”。

以上各项不同说明，我们不该也不能简单地

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模仿自

然科学、简单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于社会科学。

二、方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拒绝自然科学及其

方法。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具有一整套比较系统

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其更可以确定、统一认识，更

可以规范化、规律化，更可以凭借能够重复的实

验对理论进行检验，更可以较好地结合归纳与演

绎方法。其精确性以及对经验证据的尊重是值

得我们社会科学界学习的，但绝对不是要像有的

机构和学科的管理人员那样要求无条件地模仿

和援用。简单地模仿其实会导致完全脱离社会

实际的研究，硬把人间社会现象物质化——也就

是说，把人间社会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导致科

学主义的错误，乃至于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一）演绎与归纳

在科学的认知方法中，比较广为应用的是两

种不同的抽象化：一是对经验证据的归纳（induc⁃
tion），也可以说是从具体证据来提出抽象概念

（abstraction）；二是根据演绎逻辑的推理（deduc⁃
tion）以及与演绎推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理体

系（axiomatic systems）来建立普适化和绝对化的

真理。前者是对经验证据的概括和论析，应该是

通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下面还要讨

论）；后者则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途径。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学，这也是西方文明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传统，

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明所独有和特别突出的文

明财富。它今天被广泛认可为西方现代哲学学

科的核心。譬如，今天美国的主要高等院校哲学

系都以形式化、甚至数学化的演绎逻辑为其主要

方法，并拒绝纳入没有同等传统的其他主要文明

传统（包括中国、伊斯兰、印度文明）的哲学，坚持

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结果是美国

全国排名最高的哲学系普遍只教西方哲学，排除

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使它们全都被置于诸如

“东亚语文”、“近东语文”、“南亚语文”等系，在正

规的哲学系里占不到一席之地。④
今天演绎逻辑推理被广泛用于（自以为是社

会科学中最“硬”的）经济学和法理学。尤其是经

济学，广泛要求经济学从设定的公理出发，用数

学化推理来表述和“证明”。而法学则要求，像韦

伯强调的那样，把法律条文完全整合于演绎／法

律逻辑。在美国的主流“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即

由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1870年

—18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启的传统

中，非常有意识地把法学等同于欧几里得几何

学，坚持法学可以同样从几个“公理”（axioms）出

发，凭演绎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真确普适的定理

（theorems）。在兰德尔那里，所采用的方法是从

案例出发，但目的不是从众多案例的经验证据来

归纳出不同的法律实践，而是凭借演绎推理来从

选定的案例建构一个自洽和普适的理论和法则

体系。⑤（见 Langdell，1880：1-20关于合同法的

论述）由此树立了美国法学的主流“古典正统”，

更奠定了美国法学界普遍采用的训练和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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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把法学“科学化”的意图的影响今天仍然

广泛可见于美国的主要法学院——譬如，它们所

采用的“法学科学博士”学位（J. S. D.，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制度，被设定为各法学院的最高

学位。

在中国，形式主义经济学今天已经占到绝对

的主流地位。其中，在新古典经济学上添加了产

权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尤其巨大（下面还

要讨论）。至于形式主义法学，部分由于中国学

者对演绎逻辑感到难以接受或陌生，并更习惯使

用“实用道德主义”思维，⑥则尚未占到与形式主

义经济学同等的近乎霸权地位。但是，在全面引

进西方的形式主义法律条文的大潮流下，其所附

带的形式主义逻辑起到更大影响只是迟早的问

题。此外，我们更可以指出，要清醒地做出不同

的抉择，中国法学界非常需要掌握美国的“古典

正统”法学理论以及德国的“形式主义理性”法学

理论背后的形式化逻辑基本思维——这是本文

重点讨论兰德尔和韦伯的原因。

归纳加上演绎方法之被广泛援用于社会科

学，其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社会科学的认知过程

同样包括从经验得出概括，由经验证据得出抽象

化的概念，而后从抽象化的概念试图加以推理来

延伸。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演绎逻辑之被

用于社会科学其实常常变成一种简单的从贴近

经验的抽象跃进到理想化的“理论”。即便是深

奥如韦伯的理论建构，也展示了这样的倾向。首

先，他把西方法律历史抽象为倾向“形式主义理

性”的演变，突出形式逻辑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

用。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经验证据基础的抽象化

概括。（Weber，1978［1968］：784-880［第 iv—vii
节］），韦伯关于法学的论述集中于他的第8“章”，

第 641—900页，其中第 4［iv］到第 7［vii］“节”［第

784—880页］是其历史叙述部分）但是，他进一步

把其建构为四大法律类型中的一个（Weber，1978

［1968］：655-658），而后更试图论证它是西方独

有的、日趋完美的趋势。最终，由于其逻辑体系

和形式主义方法本身的驱动，把它论述为一个完

全由逻辑整合的自洽体系，与其他的类型形成非

此即彼的对立。由此，一再坚持形式理性法律乃

是四大法律类型中唯一充分体现现代“理性”的

法律传统，唯一真正理想的类型，而其他文明的

传统则基本全是非理性的，亦即现代西方的反面

的“他者”。（关乎中国的论析尤见第 818、845页；

亦见黄宗智，2014c，总序，第 1卷：001-018；黄宗

智，2015；赖骏楠，2015）也就是说，从原先的有限

归纳跃进到普适规律和理论。如此的论述实际

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名副其实地成为

“理想（的）类型”（ideal-type）。读者明鉴，这里我

们需要清楚区别抽象化和理想化：前者是认知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但后者则是脱离和违反实

际的跳跃。

这里，可以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Theodore Schultz）为例。他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

的“人是理性经济人”以及“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

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农作物市场被认作最佳

的例子之一）的两大前提“公理”出发，由此来论

定劳动力的过剩不可能存在。他的出发点和与

他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特别强调的则是

（主要是第三世界）农业中“劳动力无限供应”的

现实。当然，舒尔茨也曾经用其在印度走马观花

获得的经验数据为其论点提出“经验证据”，即在

1918年—1919年的异常流行性感冒疫症中，有

8％的人受到感染，而农业生产因此显著下降。

他论述，如果真的有劳动力过剩，那么8％的人受

到感染便不会导致生产的下降。（Schultz，1964：第
4章）在逻辑上，如此的论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

事实是，疫症感染不会同样程度地影响每个农户

的8％的劳动力，因为有的农户没有感染，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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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全家感染，由此影响总产出。但舒尔茨并不在

乎这样的经验实际，因为在他的思维之中，设定

的公理和其推演才是关键：如果市场经济必定会

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那么，劳动力“过剩”便不

可能存在；如果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便不可

能为“零价值”而劳动。对劳动力过剩做出如此

的定义，本身便是一种仅凭演绎逻辑得出的定

义；论者所言的“过剩”，其实多是相对的过剩而

不是“零价值”的绝对过剩——后者只是舒尔茨

凭其设定的公理来拟造的稻草人。舒尔茨所模

仿的正是简单的、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

绎：如果出发点的公理是真实的，而其后的演绎

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也是

真实的。在舒尔茨那里，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

底只是一种装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详

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b，第 3卷：第 9章）与其对

比，韦伯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并且带有较深的历

史研究，虽然最终同样强烈倾向形式主义化的理

想建构。

但是，真实的人间社会是不可能像几何学那

样凭几条公理来化约的，其经验证据也不可能达

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性，更不可能抽离出可以

完全控制的具体条件，经过可复制的实验来证

实，而又通过演绎推理达到一种普适化的认识。

在不可能做到如此的推演过程的实际情况下，试

图建构绝对和普适的理论，只可能要么是像韦伯

那样从抽象化跳跃到理想化，要么是像舒尔茨那

样从设定的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公理”推演出不

符实际的“定理”。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其

几何学体系中，首先给出的是一组最基本的“定

义”（definitions）。这些定义界定了点、直线、平面

等等这些几何学将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对象。紧

接着这组定义的，是五个“公设”（postulates，第一

公设是“从任意一点出发可向任意一点做一条直

线”）和五个“一般观念”（common notions，第一个

一般观念是“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它们彼此

亦相等”）。⑦“公设”和“一般观念”一起，形成作

为推理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任何

一个涉及具体几何问题的命题，都可以通过对概

念、公理和其他（由概念和公理推导出的）已知命

题的组合运用，推导而出。（林德伯格［Lindberg］，

1992：87-88）譬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

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

的平方和”便可由基本的公理推导而出。⑧这是

一个在设定的前提条件下的数学—逻辑世界中

适用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物质世界，但用

于人间世界，只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建构。

正是出于模仿这样的典范的动机，高度形式

主义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一开始便设定类似的公

理：如“理性经济人”和“纯竞争性市场”，而法学

则设定个人权利的必然性前提。而后，两者都由

所设定的前提公理出发，凭借推理来得出其自身

认作普适的定理。上述兰德尔关于合同基本定

理的论析便非常有意识地模仿这套方法。在科

学主义的大潮流下，正是因为试图把数学世界中

的演绎推理用于社会现象，促使这些学科的“主

流”采用如此的理论建构进路。

之后，进一步（像兰德尔领导的哈佛法学院

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芝加哥经济学系

那样）制定，所有本学科专业人士都必须经过这

样的训练，由此形成强大的制度化力量，把本学

科专业人士全都推向接纳其设定的前提。如此，

更促使本学科大部分人员都把其前提公理和被

推演出的定理认作普适的真理，要么把其认定为

真实世界的必然状态，要么更简单地把理想化的

状态等同于真实世界的实际。

但是，上述的理论前提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化

的建构，绝对不是什么跨时空的普适规律。我们

只要看到人们的实际性质，由此出发，便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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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设定人只是简单的纯理性经济人主体。

正如上面已经说明，人明显不是简单的“理性

人”，也是“感性人”，更可以是遵循道德理念的

人。在其实际生活（实践）和人际关系之中，一般

都不会遵循单一清晰的逻辑，而是错综复杂和模

糊的逻辑。把人简单设定为一个完全理性的个

体，完全没有感情化、道德化或偶然化的主体，再

把如此的设定当作给定不证自明的“公理”，其实

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建构，绝对不是符合人

间世界实际的普适真理或规律。

如果从真实的人间世界出发，我们其实更需

要把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作为前提，从人们的

“实践”／实际行为而不是其理想化的理论建构

出发。那样，便不可能制定形式化／理想化的公

理，也得不出其后的一系列由演绎推理得出的定

理。譬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市场，都是

与政府权力密不可分的，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府

政权建立、维护、干预、控制。从实际存在的市场

出发，便不会得出（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竞争

性市场的理想化建构。同样，符合实际地设定人

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性人，其实比简单的“经济人”

建构更能解释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多次危机——

它们其实多与迷信必然增值和盲目逐利（贪婪）

而不是理性抉择相关。在法学领域同样，如果从

法律的实际运作出发，便会看到舶来的法律条文

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重新理解才能适应中国

社会现实。譬如，在产权法律领域，其实家庭（及

其人际关系）的“权利”一直是主要的，在现、当代

则和舶来的单一个人的权利并存。而且，“家庭

主义”的产权并不一定劣于个人主义的产权法

理，其间差别不在真实与否，而在道德价值抉

择。（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黄宗智，2014c，第
3卷，附录二：285-297）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在社会科学领域，演绎

逻辑应该被当作一种用来达到有一定界限的认

知或洞见，而不是终极真理的手段。譬如，我们

可以有意识地就局部真实来建构一个模式，用以

进行模式化推理，目的在于探寻出某种被忽视的

逻辑关系，借以阐明某种有限的概括。这其实是

理论家们常用的手段，但也是常被其门徒或后人

错误理解的手段，把其等同于普适规律。

在经济史领域，一个能够阐释这样的方法的

例子是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关于人口增长与农业劳动密集化的模式。她指

出，人类的农业历史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劳动密集

化的过程——从二十五年一茬的森林刀耕火种

到五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种，再到固定耕地的三

年两茬的“短期休耕”，而后一年一茬到一年数

茬。从这样的基本经验概括出发，经过逻辑论

析，说明其中的关键在于人地关系的演变：如果

有无限的土地，刀耕火种是劳动投入最少的方

法，要在一定的人地压力之下才会采用下一步的

种植方法。也就是说，人地压力推动了农业的演

变。（Boserup，1965；亦见黄宗智，2014b，第 1卷：

总序）她的理论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得到珀金斯

（Perkins，1969）很好的量化阐明（虽然多半是一

种巧合）。这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理

论的局限性，以及其所采用作为手段的逻辑推理

方法，才能适当地认识到其洞见，而不是错误地

把其等同于超越时空的普适规律。

再譬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 Anthony
Wrigley）指出，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

关键不同在于其使用的能源的不同，从有机能源

如人力、畜力到“基于矿物的能源”（mineral-
based energy，如煤炭）。其间的主要变化是，单位

劳动力所产能源扩增了许许多多倍（一个矿工一

年能够挖掘200吨的煤炭）。（Wrigley，1988：77；亦
见黄宗智，2014b，第 1卷：总序）这是一个基于经

验事实的概括，其洞见在于清晰有力地说明农业

经济和工业经济间的关键差别。在普遍援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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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经济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经济的今天，这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限）理论。在（户籍）农民

仍然占总人口大多数，以及小家庭农场仍然占农

业生产最大比例的中国，尤其如此。这并不是说

瑞格里给出了一个永恒的规律，譬如，他完全没

有考虑到地力的有限性问题，土地其实和人同样

也是个有机体。但他的理论毫无疑问地在其所

限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洞察力。（黄宗智，

2014b，第1卷：总序）

另一个有效创建有一定界限的理论的例子

是农业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A. V. Chayanov）。

他根据家庭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单位的基

本经验实际出发，凭借数学化演绎推理，说明其

与一个雇佣劳动的企业单位的众多经济行为上

的不同，同时又返回到经验证据中去验证。他得

出的是一系列关乎两者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

为的强有力洞见。例如，在人地关系的压力之

下，两者的经济行为逻辑十分不同，一个以消费

需要为主，一个以盈利为主。这也是从经验概括

到理论抽象再到经验的有效认知方法的例证。

在小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主体的中国，这些理论

洞见尤其关键。和瑞格里一样，这并不是说恰亚

诺夫打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规律——譬如，他并

没有考虑到家庭生产单位在商品化／市场化中

所起的关键作用。而是说，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

洞察力，并且特别适用于中国。（Chayanov，1986
［1925］；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在法学领域，我们可以从法社会学、法律实

用主义、批判法学、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践理论等

非主流西方理论传统吸取认识，但不容易找到直

接适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虽然如此，我们仍然

可以从中国自身近百年来的法律实践（区别于舶

来的条文），看到许多兼顾条文和社会实际的创

新性尝试。但是，在目前西方法理占据绝对话语

霸权的情况下，较难看到系统的法理概括和建

树。笔者近25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

法律实践研究所特别关注的正是这些实践中的

法理创新实例，包括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的传统

调解制度（尤其是法庭调解），比较独特的当代婚

姻—离婚法、考虑到赡养的产权法、侵权法的特

殊适用等。笔者在中国古今法律和其实践中看

到的是与西方十分不同的，结合道德理念和实用

考虑，兼顾抽象和具体、普世和特殊的法律思维

方式。它完全可以主导中国今天的法律。（黄宗

智，2014c：第3卷）

其实，无论是法律还是经济领域，中国的实

践早已远远超前于其理论，其中的众多创新都尚

未得到中国自身的理论概括，更不用说现有的西

方理论了。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期间举世瞩目

的快速发展显然如此。在法学领域，现阶段我们

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实践中的创新进行

适当的理论概括。如此的探讨一方面可以说明

中国在韦伯理论视野中的悖论性，一方面可以说

明中国创建符合自身国情的法律体系的可能道

路。韦伯的理论显然不足以概括中国的实际。

（黄宗智，2014c，尤见第1卷：总序）

虽然如此，我们如果从认知手段的角度来理

解韦伯的类型学，仍然可以看到其洞见，即从经

验实际抽象出“形式主义理性”类型，能够展示一

些特定条件间被忽视的逻辑关系——譬如，高度

形式化和专业化的法律体系可以（但绝不必然）

成为一种防御外来权势侵入法律领域的力量。

如此的理解十分不同于简单把这种法律等同于

唯一的、普适的“现代”“理性”法律，并把其他文

明传统的法律简单等同于非理性的他者。我们

必须清楚区分韦伯类型学作为认知手段的价值，

以及将其类型学作为真实世界的超越时空的写

照或必然的指示的谬误。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多年前已经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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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许多经济学学者会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

建构等同于真实，把数学化／简单化的模式等同

于真实，从而把真实世界等同于理想化的理论。

（Hayek，1980［1948］，尤见第2章，亦见第3章、第

4章）其实，这些理论并不是如经济学家所想象的

那样，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绝对把握和客观再

现，而只是经济学科这一系统内部所建构出来的

“知识”的集合。这些知识被接纳为“真”，是因为

它们的创制符合了学科训练体系的规范性方

法。舒尔茨便是很好的例子。同样，许多法学家

都经过类似的形式主义训练，并同样简单地把形

式理性法律等同于唯一“真正”的“现代”法律。

把博塞拉普和舒尔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

到，博塞拉普的设定前提是历史经历：在有限的

土地面积上不断增长的人口；其结论也限定于人

地关系，并且是具体的历史经验。其模式所起的

作用是指出（之前人们所没有清晰地看到的）历

史经验之中的逻辑关系，适当地、有限地使用演

绎推理于从经验归纳出的抽象。而舒尔茨则不

同，其出发点是理论前提（公理），而后加上适合

其前提的经验装饰，由此得出的结论其实只不过

是根据其原先的前提的演绎，其实是循环的论

证。两种理论间的差别是：一是从经验到抽象再

到经验的理论化，一是从前提到经验再到前提的

理论化／理想化。这是个关键的差别。

从中国的法律实践经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不简单是韦伯凭其理想类

型所突出的非理性“卡迪司法”，而更具有韦伯所

没有认识到的“实用道德主义”逻辑。至于现当

代的中国法律，其给定实际是，中国古代法律传

统、革命时代的立法传统，以及舶来的西方法律

三大传统的必然并存，而韦伯建构的片面化的形

式主义理想类型则明显把西方和中国都简单推

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对理解现当

代中国法律来说，韦伯的理论只能是有用的对话

对象，绝对不是其真实的写照，也不可能是其必

然走向的指示。

更有进者，形式化的理论，正因为其高度简

单化和绝对化，对当权者来说，特别适合被采纳

为统治意识形态，而一旦被政权设定、推广、强加

为统治意识形态，便不可避免地会被更进一步简

单化和庸俗化。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

纪的帝国主义的借口正是把偷运鸦片进入中国

建构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

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大原则，而把鸦片战争建构

为西方“文明”进入“野蛮”中国的战争。而今天，

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被广泛作为“软

实力”的武器来应用于全球霸权的争夺，运用于

跨国公司无限制地在全球逐利的借口和辩护。

（当然，今天独立自主的中国可以设定条件来利

用全球化资本和市场。）19世纪的形式主义国际

法（当时中国根据其自身脱离实际的道德化思维

习惯而接纳了“万国公法”的翻译）同样，把其适

用限定于“文明”国家，对“野蛮”的中国则使用了

凭侵略战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赖骏楠，2014）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便是

由农业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权所推动的一种

意识形态，其依据则是上述舒尔茨的理论。当

然，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

话语的表达与社会、政治实际背离的例子——

“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便是一个就近的例子。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3［1995］）
无庸赘述，要贴近真实，我们需要对这样的

理论和话语建构具备来自历史知识和意识的警

惕和自觉。要借用科学方法，需要有同样的自

觉，认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那样，

方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人间社会的实质，而不是其

形式化／理想化了的建构。那样，才有可能适当

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至于被其误导为高度

简单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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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绎与归纳之外的第三方法

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
ers Peirce，1839—1914）⑨指出，人们十分惯常使

用的推理其实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一种

凭借经验证据推导出来的合理猜测。譬如，如果

我们知道，这些球都是同一壶里的球，也知道此

壶里的球都是红色的，那么，如果从壶里拿出一

个球来，它必定是红色的。这是演绎推理，在设

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我们并不知

道壶里所有的球都是红色的，而是经过从壶里拿

（抽样）出好几个球，看到它们都是红色的，由此

推测壶里的球多半全是红色的。这是归纳，有一

定程度（几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

而证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球，并

知道旁边壶里的球全是红色的，凭此猜测，这个

球多半是从该壶里拿出来的，那样的推测，既不

同于演绎也不同于归纳，仅是一种合理猜测。这

是一个不可确定的猜测，因为这个红球很可能另

有来源。⑩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样的因果猜测等

于是个初步的假设，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设定相

关假设而后通过实验来验证。皮尔斯把这种理

性猜测称作“abduction”，即尚待精确化、确定的合

理猜测，而不是相对较可确定的归纳（induction），

更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演绎（deduction）。皮尔斯

指出，这样的猜测其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

的理性推理，也是医学诊断中的一个常用方法，

其实是自然科学设置初步“假设”的常用方法。

他争论，这样的合理猜测乃是演绎和归纳之外的

第三科学方法，其实是科学认识中的第一阶段，

之后才会进入演绎推理和归纳实证。“科学方法”

（scientific method）乃是三者的并用，不仅是演绎

和归纳。
皮尔斯没有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

我们看来，社会科学领域关乎因果关系的理论很

像这样的合理猜测。它有点类似于探寻杀人凶

手。我们要做到的是，尽可能严谨地找出佐证

（譬如，附近并没有别的可能红球来源），尽可能

达到较高程度的说服力、可信力（plausibility）。但

同时，与自然科学不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推

测一般是不可能完全确定的，是会有错误的。我

们可以凭借演绎推理和对所有可用证据的归纳

来尽可能提高这种推测的正确几率。但是，十分

关键的是，需要承认我们不能达到绝对真实，因

为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设定同样条件的

实验来证实我们的推测。我们更不应该像形式

主义理论那样，把自己的推测设定为给定的不证

自明的公理，再凭演绎推理来建立定理和整套普

适理论。那样的话，只可能是对真实世界的严重

误导。
（三）计量

与以上论述紧密相关的是计量方法的应

用。计量本身无可厚非。首先，量的概念可以起

到把我们的经验证据精确化的作用。具体数字

和比例要比“很多”、“较多”和“很少”、“较少”精

确。即便是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方／社区的内

部，我们也常常需要知道，我们注意到的现象在

该处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性。更有进者，

“量”能够让我们更精确地说明自己从质性经验证

据得出的概括／抽象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

性。譬如，我们从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历史研究

或某一微观社区（如自然村）的田野调查得出的经

验证据，把其概括／抽象为概念之后，可以通过

计量来有效地估计其到底带有何等程度的普遍

性——是只限于某种类似的特殊条件的地方或

村庄？还是具有更宽阔的普遍性？其实，像这样

的量化经验证据，是对我们从经验得出的抽象概

念的适当延伸的有用方法。它是一种有效结合

特殊主义和（有界限的）较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

法。量化既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限定的手段。

另一种量化研究是在充分掌握质性知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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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不被人们注意到的问题，既可以是根据

质性认识而发现的问题，也可以是通过不被人们

注意到的数据（或者通过对常用数据的重新理

解）来发现广为人们所忽视的认识。以新近的皮

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为例，他

通过使用过去鲜为人使用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记

录和数据（之前多依赖家计抽样调查数据，不具

有跨越代际的历史深度）初步证实，在最近的

1970年到 2010年的 40年间，美国和主要欧洲国

家最富裕的 1％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一

直在上升，在美国从不到 30％扩增到约 34％，在

欧洲则从不到20％扩增到约24％。之前，从1810
年到 1910年，同比扩增非常显著，在美国从 25％
扩增到 45％，在欧洲则从约 51％扩增到约 63％。

此后，一度趋向较平等的分配，但在1970年之后，

税收率大规模下降，导致分配不公重新上升。

（Piketty，2014：349，图10.6）
检视最富裕的 10％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

比例，结果同样：在美国，1810 年不到 60％，到

1910 年增加到 80％，之后下降到 1970 年的约

64％，而后再次攀升，到 2010年的约 70％。在欧

洲，从1810年的约81％增加到1910年的90％，之

后下降到 1970 年的约 60％，之后再次攀升到

2010年的约63％。（同上）

皮克迪解释说，以上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资本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经济增长率。在

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时期，增长率一般低于1％，而

资本的回报率则达到 4％—5％。这样，长期下

来，继承大量资本者越来越富，所占比例越来越

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增长率显著上

升，达到3％—4％的地步，而同时，由于所得税和

遗产税的累进税率较普遍地提高（在美国最高超

过 70％），分配趋向平等。但之后，累进税率降

低，经济增长率也降低，财富不均再次回升，导致

1970年后40年的持续攀升。

据此，皮克迪呼吁，各国政府需要再度采纳

较高额度的累进税率，甚或是新的“资本税”税

法，不然，社会将重蹈覆辙而趋向越来越不公

平。（Piketty，2014：347-358；亦见崔之元，2014对

Piketty，2014全书的论析）

此书引起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上述具

有较强说服力的精细计量研究，对广为人们所接

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来了强劲冲击，可以

说很好地展示了计量研究所可能发挥的威力。

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甚至写道，皮克迪证明了

不平等趋势这个事实，是个“值得获得诺贝尔奖

的贡献”（a Nobel Prize-worthy contribution）。（Sum⁃
mers，2014）其实，皮克迪著作的关键不仅是精细

的计量，更是独立思考与创新，而不是不加思索

地接受主流“权威”理论。

但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不是这样由经验证据

和与其紧贴的概括出发的计量，而是另一种计

量，即从给定的形式化理论并由其产生的时髦

“问题”出发，由此定下某一“假设”，而后搜集数

据来证实该“假设”。上述的舒尔茨便是一个例

子。又譬如，从市场化和私有化必定会导致更高

效率的理论前提出发，由此来估计私营企业相对

国有企业的各种要素的生产率（或要素的综合生

产率），借此来试图证实自己已经认为是给定的

真实前提。如果数据不符合原先的假设，则指出

现实的不足，得出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运作尚不

够完善的“结论”，凭此来提倡进一步朝向早已被

理想化了的“理论”和其前提条件的改革。一个

就近的例子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国有企业的性

质、表现与改革》，试图通过计量研究来“论证”国

有企业必定是低效的，据此拒绝任何混合所有

制，要求完全的私有化。（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
殊不知，中国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在改革期间的

发展中，其实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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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作为后来者，其实只有

通过国家机构在资源和资本等方面的特殊优势

方有可能和世界先进的大规模跨国公司竞争。

（见黄宗智，2010，2012）。形式主义的计量研究

其实多是一种理论先行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

循环论证的逻辑，其推理其实已经包含在其当作

前提的公理体系之中。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数

据游戏，而且高度意识形态化，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今天却是我们常见的“科学”“研究”。

那样的研究，究其根源，最终还是来自对形

式主义理论的盲目接受，把其等同于普适规律，

试图借助计量来“科学地”“证明”自己已经认为

是给定的真理。这是没有真正求真动机的“研

究”，是不会有创新性发现的研究，也大多是可以

利用、雇佣他人——如研究生——来不经批判思

考做的经营式“学术”。

另一种常见的计量研究不带有（自觉的）理

论意识，是简单来自对数字和对（误解了的）科学

方法的盲目信仰。用于历史学科，那种计量常常

缺乏基本的质性知识，使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对

其所提的问题和所追求的答案要么觉得完全不

靠谱，要么觉得再明显不过，但这种研究的组织

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科学主义的包装而获取资助，

由此组织一批学生来为其“项目”“打工”。

以上两种研究如今常被学术管理者认作“科

学”的研究，并直接影响到其所支配的项目资金

的“发包”。（关于“项目制”的论析，见黄宗智、龚

为纲、高原，2014）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主义的迷

信，错误地把人间社会等同于物质世界。

三、兼顾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社会科学

（一）形式主义理论为什么会成为“主流”？

在物理科学里，演绎和归纳是相互证实和推

进的。这是因为其所研究的物质世界本身是带

有可确定的规律性的。由归纳得出的规律，以及

基于这些规律建构起的理论体系，时时刻刻都需

要接受可重复的实验方法的检验。上述的牛顿

力学便是如此，至今仍然适用于一般生活中的物

质世界。其后的量子力学的建立同样是由归纳

和演绎相互刺激而促进的所谓“范式革命”。

我们可以根据光量子理论——这是通向量

子力学的关键一步——的形成来更具体地说明

物理学中理论与实验、演绎与归纳之间相互刺激

的关系。在 1905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

出此理论之前，物理学主流将光理解为一种连续

分布于真空中的一种电磁波。由此，光所携带的

能量，也被认为是在空间中连续分布的，并且可

以无限细分为任意小的部分。这是与一般物质

（例如水、金属、空气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般物

质被认为由大量离散的原子构成，该物体所携带

的总能量，则是构成它的各个原子的能量的加

总，是不连续分布的，不能被无限细分。这种光

的波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光学

现象，例如光的衍射和散射。（Einstein，1998
［1905］：177-178）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实验进展，尤其是黑

体辐射与光电效应，却与上述光波动理论存

在明显的矛盾。黑体辐射实验数据显示，辐射源

向外散发的光束所携带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光

电效应实验数据显示，光与金属板上的电子之间

进行的能量传递，同样是不连续的。（蒂尔［Dear］，

2006：142-143）基于这些实验的启发，爱因斯坦

提出将光同样视为一种由基本的单元——光量

子构成的物理对象。由这一新的光量子理论出

发，立刻可以推理而知，光在辐射和传递过程中，

其所携带的能量也是离散的而非连续分布的。

由此，光量子理论及其数学计算可以很好地解释

黑体辐射与光电效应的实验数据。此后该理论

不断被新的实验证明其有效性，并成为后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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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业技术，例如激光、半导体和光纤通信

等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支柱。上述光量子研究

是“真正”的现代科学方法的例证。它很好地展

示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

基本特征：合理猜测加上演绎和归纳的相互刺激

和支撑（及其相关数学计算）。同时，也可以被视

作自然世界的一种支配性规律的例证。

由于科学主义的巨大威势，社会科学从来没

有放弃过试图得出像物理科学那样的关键性普

适规律。但是，人间世界，正因为其与自然世界

在本质上的不同，其实际是由对立的二元或多元

所组成的，既带有逻辑性和可确定性，也带有悖

论性、偶然性、特殊性。而演绎逻辑最基本的要

求则是从设定的公理出发，通过严密推理来建立

定理。它是一个带有严厉的自洽性要求的方

法。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所有的定理都必

须在逻辑上符合原定的定义与公设和公理。它

不允许例外、不允许悖论、不允许模糊或偶然。

因此，在人间社会中，仅凭演绎得出的普适公理，

必定会和从实际得出的归纳带有一定的张力、背

离、矛盾。两者是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相互证实

的。这是为什么形式主义经济学在追求普适规

律的驱动下，强烈倾向摆脱归纳而单一依赖演绎

来设定片面化、理想化的前提“公理”，而后试图

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学凭借推理来建构其普适规

律。这也是为什么形式主义理论长期以来会受

到持续不断的挑战，尤其是侧重特殊的理论，如

实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强有力挑战。

但如此的挑战却没有导致类似于物理科学

界那样的范式革命。部分原因是，关乎人间社会

实际的归纳不可能带有和物理世界同样的确定

性——因为在人间社会中，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复

制指定条件而证实可确定的规律，它不可能对形

式化理论带有同等的挑战力。因此，面对相悖的

经验实际，形式化理论仍然有余地来坚持争论，

其形式化理论本身是正确和真实的。如果当前

的归纳不符合其理论推理，这要么因为其归纳是

错误的，要么因为经验实际尚未达到其必然发展

到的状态。形式化理论惯常借助“反事实的推

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来卫护其理论：如

果某一经济体能够更高度市场化，就必定会呈现

理论所预测的现象；如果它具备更完全的私有产

权，便必定会更像理论设定那样更高度发展。（关

于反事实推理的进一步讨论见黄宗智，1993
［1991］）

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在历史上所

经历的多次危机——最主要的当然是 1929年至

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都

完全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预测到，实际上完全违

反其主流理论所设定的图景。这其实是形式主

义经济学试图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规律和

可预测性的失败的明确实证。但是，虽然如此，

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之后，形式主义经济学

仍然能够对其理论略作修改和补充而卷土重来，

再次以其形式逻辑化的理论来占据学科的主

流。在法学领域，韦伯—兰德尔型的形式主义同

样，在经过众多经验研究和其他理论传统——如

历史法学、法社会学、实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

实践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一再强有力挑战其

普适意图之后，凭借科学主义和演绎逻辑的强势

再次成为其学科的主流。（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

2014a）
（二）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本文强调，研究真实人间世界的社会科学，

不应该从形式主义理论出发，因为其所设定的前

提公理只可能是抽离人间真实世界的高度简单

化、片面化和理想化的设定，而且，由于形式逻辑

的驱动，必定会把整套理论逼向排除悖论和相反

的实际，进而绝对化和普适化。正因为如此，我

们需要摆脱由形式主义理论主导的认识方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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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出发，也就是说从紧贴真实世界的经验出

发，而后由此概括／抽象，再凭借推理来发现特

定经验现象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再返回到经验中

去检验，如此不断往返，方才能够避免演绎逻辑

的理想化驱动，方才能够兼顾特殊和有限度的较

宽阔适用性。这是为什么本文在上述的例子中

一再强调从经验／实践出发，避开形式化理论那

样的普适主义驱动。（详细论析见黄宗智，2015）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简单的特殊主义的

泥沼之中。特殊经验的碎片化叙述虽然能够澄

清个别史实的真伪，但不可能就此提高到抽象化

的认知层面。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像搜集邮票

那样的堆积，而是必须配合抽象化概括。事实和

概括的适当结合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认识。

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试图尽可能把

研究得出的发现朝向更宽广的含义推延，甚或对

其因果关系做出合理猜测——是有限度的扩延

和理论化，而不是绝对化和普适化。在此过程

中，我们必须同时照顾到特殊性可能包含的可以

被有限度扩延的适用性，以及有限扩延的适用性

所包含的特殊性，如此方有可能从特殊的经验积

累中挖掘出真正的洞见。

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人间世界

一系列的并存二元因素：如客观与主观、普适与

特殊、理论与实践、抽象与经验、现代与传统、西

方与中国等。我们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兼顾二元

双方，起到双方间的媒介、连接作用。而演绎主

义则因为其排除特殊性和偶然性而强烈把我们

的思维推向在二元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们在上面看到，韦伯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

真实世界是个二元（多元）并存和相互作用的世

界。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做的是使用能够兼顾两

者的认知和研究道路。（详细论析见黄宗智，待

刊，尤见导论）

更有进者，我们绝对不该放弃理论领域，让

它变成完全由形式主义主宰的天下。历史告诉

我们，形式化理论，尤其是被政权所采用为统治

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具有极大威势的（核）武器。

正因为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理论高度简单化，当

权者多倾向于采用其为意识形态，由此更壮大了

其威势。我们需要做的是，从真实世界的视角来

与之进行对话、质疑，并提出不同的、更贴近真实

的有限度理论。对习惯把自身设定为特殊主义

研究的历史学学科和区域研究来说，此点特别关

键。我们需要认识到，正是从经验出发的研究才

是最有资格提出理论洞见的研究，绝对不可放弃

自身在理论界应有的发言权。

（三）有限的理论 vs.普适的理论

笔者在上面列举了几个有效的兼顾（有限定

条件和范围的较宽阔的）适用性和特殊性的理论

的例子。人间世界和历史固然包含无穷无尽的

特殊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扎实、深入的研究

来察觉特定经验现象之间的逻辑／因果关联，而

凭借有限度的推理来精确地说明这些关系，进而

把原先从经验证据得出的抽象概念进一步延伸、

推广，由此形成具有一定洞察力的局部的／有限

的适用性的理论。而后，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

验其真确性，如此不断往返。如此的理论的目的

不是普适规律／理论，而是局部和有限的抽象及

其延伸。其威力在于对相似历史现象／实际之

下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的普适性。

也可以说，我们要提倡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

科学是一种结合（倾向特殊化的）实践研究和（倾

向普适化的）理论抽象，在特殊中探寻更宽广的

（有限）适用性，在理论中探寻能够兼顾特殊的概

括。对待质性和量化研究，我们同样提倡兼顾两

者，结合使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

必定要这样做，研究者完全可以也应该各自追求

其所最喜欢或做得最好的一种研究。虽然如此，

面对真实世界的无穷多元和复杂性、偶然性，我

172



□

人文天地 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

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多种可资利用的资源

和学科来逼近真实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关系，而不

是试图把其化约为形式化普适理论／规律。笔

者认为，这样才是面对人间世界的实质性所应该

使用的真正的“科学方法”。

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联想到社会学家默顿

（Robert K. Merton）的所谓“中层理论”，它在专业

人士中影响非常之大，描述了其学术实践中比较

普遍试图采用的方法。默顿争论，宏大的（关乎

全社会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学学科

发展的障碍，因为它们是不可论证的，只会导致

无谓的争执，而他之所谓的“中层理论”则是可以

论证的，也是可以积累的。（Merton，1968：第 2章）

这里，他所强调的结合经验证据与理论概括的方

法和我们提倡的研究进路具有一定的交搭性。

但是需要说明，不同的首先是，默顿没有明

确提倡我们这里所说的从经验证据到概括再返

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他也没有探讨演绎

逻辑在形式主义理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我

们需要把它们置于一旁。同时，他的设想最终仍

然是一种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设想，认为人们

可以凭借众多中层理论的积累和“巩固”（consoli⁃
date）而逐步形成全面完整的理论，由此来建树类

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规律／理论。（Merton，
1968，尤见第 2章）而我们则认为，如此的理念本

身便是错误的。我们提倡的是另一种研究，即从

人间真实世界的多元、悖论、模糊性出发，承认绝

对化普适理论／规律之不可能，但同时，不是完

全拒绝普适主义的演绎逻辑，而是排除其绝对化

和普适化驱动，而把其当作手段来运用于发现真

实世界中特定条件下的逻辑关系，借此来建立局

部的但是具有洞见的有限适用理论。

我们的用意并不是要完全拒绝形式主义大

理论。首先，因为它们原先（在其形式化和普适

化之前）多含有一定的洞见。排除了其夸大的包

装，便能看到其洞见。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当作给

定、全面的真理，完全可以从他们得到一定的启

发。同时，如果适当配合对其提出挑战的非主流

理论，会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譬如，

从两者的交锋点来提出问题。最后，如果是像韦

伯（和马克思）那样极其宽阔的理论，与之对话会

有助于拓宽自己的视野。

这里提倡的方法的关键在于追求特定经验

条件和界限下的理论。其实，今天的自然科学方

法的重点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是追求几个关键

的支配性普适规律。伴随大量有限规律的发现，

更重要的工作是对各个规律的适用范围的精确

限定。库恩之前所谓的“规范认识革命”其实更

多是一种叠加性而不是颠覆性的发现：牛顿力学

仍然适用于相当广泛的领域之内，例如人类日常

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建筑与工程设计；而在物体速

度接近光速以及处理宇宙中极大宏观尺度的时

空现象时，则需用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在极为

微小尺度的原子层面，则需应用量子力学。在现

代科学的视野下，自然世界日益被视作拥有无限

丰富的侧面。科学家最多能够构建有限的理论

和规律来把握自然世界某些侧面的性质，而无法

做到将自然世界的无限复杂化约、还原为几个普

适规律。（Bohm，1971［1957］：31）也许，正是限定

条件下的有限规律的探寻，才应该是我们社会科

学所应该借鉴的自然科学方法。

以上的论述中已经举了一些具体例子，这里

我们可以加上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交易成本

理论来进一步说明此点。他精辟地指出，之前的

（微观）经济学理论极少考虑到“公司”（firm）的运

作逻辑，只考虑价格以及供给与需求。在一个像

20世纪美国那样高度市场化、法规化和公司化的

经济世界中，作为一个逐利体，公司的“交易成

本”特别关键——诸如信息、交涉、合同、执行、验

收以及解决纠纷等在交易中所必定涉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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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此的交易需要一定的法规制度环境，不

然，交易会变得非常混乱而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

贵。科斯由此做出推论：譬如，公司的组织逻辑

是要做到最低的交易成本——它会借助扩大公

司自身的规模和功能来尽可能降低其交易成本，

直到其边际成本变成大于凭借与其他公司签订

合同来进行同样的行为的成本。这套理论（科斯

自己说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说明其基本轮廓）原

本显然是一个具有特定条件和经验根据的概括，

也用上了逻辑推理。（Coase，1988，1991）
与科斯相似，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出发

点是在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市场机制

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之上，对其做出了以下

的修改和补充：在市场交易的大环境下，经济发

展的关键在创新，而稳定和有保障（“高效”）的产

权是创新的主要激励动力，由此才会推动其他相

应的制度变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发

展；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没有考虑到私有产权

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North，
1981，尤见第 1章、第 2章；亦见North，1990，尤见

第 13章）这也是带有一定经验条件和根据（市场

经济、私有产权、法规制度）的见解。

1997年，诺斯与科斯共同创建了“新制度经

济学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
tutional Economics）。（North，1993，Addendum，

2005）在两人的诺贝尔奖金象征资本以及一定程

度的科学主义的推动下，试图把（只有私有）产权

（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设定为其普适规律，

由此来解释所有的发展与欠发展经济现象。正

如诺斯自己说明，他出身于（美国的）经济史研究

（一般比较侧重特殊），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

都在追求解释经济为什么发展和不发展（也就是

说，普适的经济规律）。正是由于那样的深层冲

动，促使他试图把自己原先的（有特定条件的、有

限度的）洞见建构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适规律，

配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建构，由此来

分析历史上所有的相关经济现象。他争论，历史

上最高效的产权“制度”是稳固的私有产权，在竞

争的环境下，它会取代低效制度（虽然如此的变

迁也可能会被独裁、专制的制度所妨碍），由此推

动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的高度发展。（North，
1993；North，1981，尤见第 3章）在他实际的经济

史研究中，虽然论述得非常复杂和多元，甚至不

可捉摸，但其核心其实主要是凭借其设定的普适

规律（虽然是自我表述为尚待证实的理论假设），

来阐释西方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其他地方的欠

发展经验。最终，其实和舒尔茨一样，其经验论

述成为一种只是为了突出其所设定的普适规律

的装饰。两人的研究最终其实同样是前提先行

的理论演述。

其结果是一个由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

义法学合而为一所组成的理论体系，同时凭借两

者来建构其“新制度经济学”的“普适公理”。说

到底，它也是一种类似于韦伯那样的自我正当

化、普适化理论，等于是说明现代西方优越性的

必然。之后，它又被“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采纳为其意识形态而进一步绝对化、庸俗化。在

中国则更被其信仰者当作绝对真理（“天则”）来

使用，据此一再提倡全盘私有化，拒绝任何混合

产权制度，拒绝任何国家干预，要求完全引进被

理想化了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

说全盘西（美国）化。

我们认为，要认识到科斯和诺斯真正的洞

见，我们需要把他们返还到其原先有限度的、贴

近真实世界的概括，剔除其后的简单化、绝对化、

普适化和最终的意识形态化。后者只可能衍生

出没有独立思考的伪学术和伪科学。我们需要

认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对普适化的

社会科学理论要具备来自历史和理论知识的警

惕。我们反对的是理论先行／决定的研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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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倡的是从问题而不是给定答案出发的学术

研究。由此，方有可能认识真实世界。

（四）公理设定还是价值抉择？

最后，需要说明，我们绝对不是想要提倡一

种纯回顾性的学术，因为我们认为，学术应该带

有改善我们的世界的关怀，应该带有一定的前瞻

性。但是，我们要清楚区别公理设定和价值抉择

这两个不同的前瞻方法。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形

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惯用手段是把其（实际上是）

价值的抉择建构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理，例如，

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和法学理论中的

个人权利。前者归根到底其实是西方源自启蒙

时代的关乎理性的理念，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

普适公理；后者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关乎人的灵

魂的永生性的信仰，同样不是一种属于绝对真实

的范畴。而在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之中，并

没有设定这样的公理的冲动，其核心理念明确来

自关乎人间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不是模仿自然世

界的普适公理，也不是来自关乎死后来生的宗教

信仰。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具有很重要的不

同后果。把理念设定为普适公理，会促使人们把

自己原先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价值抉择普适化为

绝对真理。结果是，原先的价值抉择被赋予了科

学和绝对真理的“公理”标签，甚至进而（像韦伯

的理想类型那样）完全拒绝道德抉择，把道德归

类为带有强烈“非理性”的“实体主义”。正因为

如此，驱动了一系列的排他抉择，包括把西方文

明普适化和绝对化，把非西方文明排斥为非理性

的他者。

中国传统中的道德抉择则很不一样。它的

出发点是关乎应然的道德抉择，不是科学主义／

自然主义中的普适公理／规律；它不带有从公理

演绎出普适真理的冲动。它比较明确地认识到

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不同。正是出于如此的思想

体系，中国文明更能容纳不同的理念和道德抉

择，不会像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强烈倾向排他的普

适化，把自己等同于唯一的真理。也就是说，它

不带有同等的科学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它不

会导致形式化的科学主义理论。

两大文明之间这方面的不同最终是关于

“真”与“善”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现

代西方科学文明强烈倾向于把道德抉择排除在

“真”之外，强烈认为“真”完全归属于科学，并在

近、现代世俗化的大趋势下，强烈把“善”划归宗

教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更特别提倡和自然科

学同样完全价值中立的学术。这也是本文所谓

的“科学主义”的部分内涵。而高度道德化的中

国文明则不然，一直把“真”和“善”并置于人间社

会，认为缺一不可（虽然也附带有一定程度的把

“善”等同于“真”的冲动），不像现代西方文明那

样，把两者推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其实，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大师康德，早已

对此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论析，提出“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的概念，把其作为纯粹理性（或

理论理性，pure reason）和实践之间关乎道德价值

的关键媒介。这就是他著名的“绝对命令”——

“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

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的用意，要求以

此为标准来在众多带有一定特殊性的、指导行为

的道德价值中做出“理性”的抉择。笔者认为，

儒家的“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

实与此带有一定的共通性，今天仍然在调解制度

中被广泛援用，足可用来指导我们今天的道德价

值抉择。（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
笔者自身的道德抉择可以说是谋求普通人

民的福祉，虽然并不排除其他的价值抉择（如求

真、求实、求乐趣）。在我们看来，坦率表明自身

的价值观，而不是佯装不可能的价值中立，才是

诚挚的学术，才是对我们研究的对象和我们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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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尊重。如此的价值抉择会影响我们的志趣

和问题意识，但并不影响我们学术的求真和求

实。在我们看来，完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学术

理念既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错误的理念。其

实，那样的设定本身便是一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

的科学主义选择。我们认为，学术研究不仅必然

带有价值取向，而且应该带有如此的取向。我们

追求的不仅是要认识到人间世界的实然，也是怎

样去改善这个世界的应然。

我们认为，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结合演绎

与归纳缺一不可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和法学的形

式主义理论，在科学主义的驱动下，一贯偏重演

绎。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真实的人间世界的二元

性和多元性、悖论性和矛盾性、规律性和偶然性，

其经验证据几乎必然（起码部分）违反演绎逻辑

所要求的一致性和自洽性。正因为如此，试图模

仿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理论最终只能依靠（从设

定“公理”来推论定理的）演绎方法来建构其所追

求的普适规律。那样，只可能成为片面的、违反

实际的理论建构。为此，我们提倡的是，从真实

世界的经验证据的归纳出发，借用合理猜测与推

理来挖掘特定经验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来

发现符合实际的洞见和建树有特定条件和界限

的理论，而后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那样

才是真正科学方法的恰当使用。同时，在选题方

面，研究者完全可以坦诚地表明自己的道德价值

抉择，而不是像形式化理论那样，试图把自己的

研究包装为完全价值中立的科学。价值抉择并

不影响求真、求实的研究，反倒是科学主义的价

值中立标榜才会真正误导读者和研究者本人。

真正的科学方法是，摆脱科学主义而适当结合归

纳、合理猜测、演绎和道德抉择来认识真实的人

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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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辐射。因此，测量该物体（黑体）向外辐射电磁波的

实验数据，能够排除那些并非来自该物体的外来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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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影响，从而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个物体向外界辐射

电磁波的机制。

光电效应指的是光照射在金属表面上激发出电子的

现象。

实验现象的启发在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的原始

论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可参见该论文的开篇部

分（Einstein，1998［1905］：177-178）。

这是邓晓芒（2009：6）的翻译。

O’Neill（1996）一文是关乎康德这方面思想特别清晰

和有见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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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讨论小辑

梁文道 许纪霖 刘 擎 朱大

可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革命

张 炜 今日文学的困境与突围

夏 商 陈静茜 微博的媒体属

性与公共书写

孙 苏 书归何处

品思录

王月鹏 失败的寻访

岳永逸 舞姿的声音

孔明珠 狱中明信片

陈 陈 表现主义的激情

（外一篇）

民间语文

钱俊梅 服装厂女工手记（2013）
马云洪 大跃进记忆（2009）
吴向东 屈中朝民间影像年少者

的目光（2006—2014）
赵 青 一次虚拟的临终遗言

（2014）

特 稿

萌 萌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遗稿节选）

小 说

阿 乙 亡命鸳鸯

李金桃 喜葬

晓 苏 三个乞丐

张 欣 太阳有轨

散 文

散文新锐榜之八

王 选 低处的光阴

阿微木依萝（彝） 檐上的月亮

小 七 老努尔旦

王不了 碎镜子

陆蓓容 碎镜子骊歌

灵 鹫 盆地：用身体的断裂带

说话

杨献平 时代烟火融汇之处

艺 术

吴文光 镜头推开记忆之门

黑 丰 艺术是“创世记”的明喻

研究与批评

吕正惠 反思台湾“乡土文学”

运动

董 晨 探索转换时代中弱小

民族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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